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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1 頁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函
地址：11049臺北市信義路5段7號9樓
承辦人：黃小姐
電話：81013025
電子信箱：1299@twse.com.tw

受文者：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7月17日
發文字號：臺證上二字第11300133621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00133621A0C_ATTCH7.pdf、00133621A0C_ATTCH12.docx、

00133621A0C_ATTCH11.docx、00133621A0C_ATTCH10.docx、
00133621A0C_ATTCH9.docx、00133621A0C_ATTCH8.docx)

主旨：檢送「修正本公司『審查認購（售）權證上市作業程序』

第6條、附表六、附表七、附表八、『認購（售）權證公

開銷售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要點』第4條、第6條及『認購

（售）權證上市審查準則』之附件認購（售）權證上市申

請書，並刪除『審查認購（售）權證上市作業程序』附表

十，如附件，自113年7月24日起實施」之公告乙份，請查

照。

正本：各證券商
副本：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含附件)、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檢查局(含附

件)、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含附件)、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含附
件)、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含附件)、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
有限公司(含附件)、各證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含附件)、中華民國信託業商業同
業公會(含附件)、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含附件)、社團
法人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含附件)、全國律師聯合會(含附件)、中華
民國證券投資人協會(含附件)、法源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含附件)、國際通商法律
事務所(含附件)、植根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含附件)、博仲法律事務所(含附
件)、本公司各單位(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7月17日
發文字號：臺證上二字第1130013362號
附件：如文
　　　　　

主旨：修正本公司「審查認購（售）權證上市作業程序」第6條、

附表六、附表七、附表八、「認購（售）權證公開銷售說明

書應行記載事項要點」第4條、第6條及「認購（售）權證上

市審查準則」之附件認購（售）權證上市申請書，並刪除「

審查認購（售）權證上市作業程序」附表十，如附件，自

113年7月24日起實施。

依據：案經報奉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13年7月16日金管證券字第

1130346852號函同意備查。

公告事項：為降低認購（售）權證發行人申請發行權證之成本，爰

修正旨揭規章，俾免除其申請發行權證逐檔檢附之律師

法律意見書及律師法律意見書檢查表。

　　　　　
　　　　　

　　　　　

總經理 簡 立 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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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年限：

第 1頁　 (共 1頁 )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審查認購（售）權證上市作業程序 

第六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  

  本公司承辦人員於受理發

行人申請其擬發行之認購（售）

權證上市案後，應就申請書及

其附件，進行審查，其審查要

點、程序及期限如下： 

（第一款略） 

（二）審查要點： 

1.認購（售）權證： 

檢查認購（售）權證發

行計畫，其認購（售）

權證及其標的是否符

合本公司認購（售）權

證上市審查準則第十

條、第十一條及第十二

條第四款規定，並填具

「認購（售）權證發行

計畫檢查表」（附表

七）。但增額發行之認

購（售）權證，無須審

查前開第十二條第四

款規定。 

2.公開銷售說明書： 

檢查申請發行認購

（售）權證公開銷售說

明書，其格式及內容有

無依據本公司「認購

（售）權證公開銷售說

第六條  

  本公司承辦人員於受理發

行人申請其擬發行之認購（售）

權證上市案後，應就申請書及

其附件，進行審查，其審查要

點、程序及期限如下： 

（第一款略） 

（二）審查要點： 

1.認購（售）權證： 

檢查認購（售）權證發

行計畫，其認購（售）

權證及其標的是否符

合本公司認購（售）權

證上市審查準則第十

條、第十一條及第十二

條第四款規定，並填具

「認購（售）權證發行

計畫檢查表」（附表

七）。但增額發行之認

購（售）權證，無須審

查前開第十二條第四

款規定。 

2.公開銷售說明書： 

檢查申請發行認購

（售）權證公開銷售說

明書，其格式及內容有

無依據本公司「認購

（售）權證公開銷售說

由於權證發行之審查作業，有

具體及量化的標準，為降低發

行人申請發行權證之成本，故

免除其申請發行權證逐檔檢附

之律師法律意見書及律師法律

意見書檢查表，爰刪除本條第

二款第 4目。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Ref.aspx?LawID=G0101852&ModifyDate=1070214&LawNO=3000&k1=&k2=&k3=&c1=&c2=&ak1=&ak2=&ak3=&ac1=&ac2=&rng=&SLawNO=&ELawNO=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Ref.aspx?LawID=G0101852&ModifyDate=1070214&LawNO=3000&k1=&k2=&k3=&c1=&c2=&ak1=&ak2=&ak3=&ac1=&ac2=&rng=&SLawNO=&ELawNO=


明書應行記載事項要

點」編製並填製「認購

（售）權證公開銷售說

明書檢查表」（附表

八）。但增額發行之認

購（售）權證不適用之。 

3.風險沖銷策略說明： 

檢查發行人提出之風

險沖銷策略是否具體

說明本次發行認購

（售）權證之各種可能

風險與損失，及其因應

之避險措施並填製「認

購（售）權證預定之風

險沖銷策略檢查表」

（附表九）。 

（刪除） 

 

 

 

 

 

 

 

 

 

 

 

 

 

 

明書應行記載事項要

點」編製並填製「認購

（售）權證公開銷售說

明書檢查表」（附表

八）。但增額發行之認

購（售）權證不適用之。 

3.風險沖銷策略說明： 

檢查發行人提出之風

險沖銷策略是否具體

說明本次發行認購

（售）權證之各種可能

風險與損失，及其因應

之避險措施並填製「認

購（售）權證預定之風

險沖銷策略檢查表」

（附表九）。 

4.律師意見書： 

審查發行人檢送之律

師意見書及其相關表

件內容，是否對發行人

之認購（售）權證發行

條款、公開銷售說明

書、發行人各項聲明書

及發行人有無審查準

則第十二條規定情事

等，詳為審查評估並表

示該等文件係屬有效

及發行人符合相關規

定之意見，並填具「認

購（售）權證律師法律

意見書檢查表」（附表



 

（以下略） 

十）。 

（以下略）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認購（售）權證公開銷售說明書 

應行記載事項要點第四條、第六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公開銷售說明書之封裡，

應依序刊印下列與本次發行有

關事項： 

一、公開銷售說明書之分送計

畫、說明公開銷售說明書

之陳列處所、分送方式及

索取公開銷售說明書之方

法。 

二、認購（售）權證承銷商名

稱、地址及電話（無則免

列）。 

三、發行人之名稱、地址及電

話。 

四、信用評等機構之名稱、地

址及電話。 

（本款刪除） 

 

五、最近年度財務報告簽證會   

  計師姓名、事務所名稱、地   

  址及電話。 

第四條  

  公開銷售說明書之封裡，

應依序刊印下列與本次發行有

關事項： 

一、公開銷售說明書之分送計

畫、說明公開銷售說明書

之陳列處所、分送方式及

索取公開銷售說明書之方

法。 

二、認購（售）權證承銷商名

稱、地址及電話（無則免

列）。 

三、發行人之名稱、地址及電

話。 

四、信用評等機構之名稱、地

址及電話。 

五、律師姓名、事務所名稱、地 

  址及電話。 

六、最近年度財務報告簽證會 

  計師姓名、事務所名稱、地  

  址及電話。 

配合本公司審查認購（售）權證

上市作業程序刪除第六條第二

款第 4 目規定，爰刪除本條第

五款，並調整款次。 

 

 

 

 

 

 

 

 

 

 

 

 

 

 

 

  

第六條 

  公開銷售說明書應記載事

項如左： 

一、認購（售）權證發行計畫內 

容。 

二、會計師查核意見。 

（本款刪除） 

第六條 

  公開銷售說明書應記載事

項如左： 

一、認購（售）權證發行計畫內 

  容。 

二、會計師查核意見。 

三、律師適法性意見。 

修正理由同前，爰刪除本條第

三款，並調整款次。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Ref.aspx?LawID=G0101852&ModifyDate=1070214&LawNO=3000&k1=&k2=&k3=&c1=&c2=&ak1=&ak2=&ak3=&ac1=&ac2=&rng=&SLawNO=&ELawNO=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Ref.aspx?LawID=G0101852&ModifyDate=1070214&LawNO=3000&k1=&k2=&k3=&c1=&c2=&ak1=&ak2=&ak3=&ac1=&ac2=&rng=&SLawNO=&ELawNO=


三、發行人相關資料。 

四、標的或其組合相關資料。 

五、因認購（售）權證所生一 

  切爭議應適用之準據法為  

  中華民國法律。 

六、訴訟管轄法院為臺灣台北  

  地方法院；如有仲裁約定，  

  其約定內容。 

七、其他重要約定。 

八、主管機關或本公司規定應 

  記載事項。 

四、發行人相關資料。 

五、標的或其組合相關資料。 

六、因認購（售）權證所生一 

  切爭議應適用之準據法為 

  中華民國法律。 

七、訴訟管轄法院為臺灣台北  

  地方法院；如有仲裁約定，  

  其約定內容。 

八、其他重要約定。 

九、主管機關或本公司規定應 

  記載事項。 

 



附表六、認購（售）權證上市申請書附件檢查表 

申請機構名稱： 

上市申請書收文日期：    年    月    日，收文字號：第      號 

承辦人：                                填表日期： 

檢送紀錄

(註) 

附件名稱 

 一、申請機構就上市申請書及其附件所載事項無虛偽、隱匿之聲明書。 

二、認購（售）權證發行計畫。 

三、公開銷售說明書。（增額發行免附） 

四、律師出具之法律意見書。 

四、預定之風險沖銷策略。 

五、無發行處理準則第七條及審查準則第十二條所訂各款情事之聲明書。 

六、發行人與證券承銷商所簽訂之承銷契約（無則免附）。（增額發行免附） 

七、認購（售）權證上市契約。 

八、發行人已在國外發行同一標的之認購（售）權證者，應檢送國外發行該

標的權證相關資料。（增額發行免附） 

九、發行人採借券賣出標的證券方式避險者，所簽訂之有價證券借貸契約。

（增額發行免附） 

十、以指數、期貨、指數股票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

金或境外指數股票型基金為權證發行標的者，如須取得授權，應檢送

取得指數編製機構或交易所之同意文件。（增額發行免附） 

十一、其他經交易所規定之文件。 

 



附表七、認購（售）權證發行計畫檢查表 

申請機構名稱：  

發行計畫收文日期：    年  月   日，收文字號：第            號 

承辦人：                                            填表日期： 

檢查項目 發行人填報 
交易所 

審查意見 

一、認購（售）權證發行資格 

 (一) 發行人（發行人為外國機構者，其在中華民國境內之分支

機構或直接或間接持股百分之百之子公司在中華民國境

內設立之分支機構）係依中華民國法律設立且存續之公

司。 

 (二) 發行人是否符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發行人發行認購（售）

權證處理準則第三條及第五條之規定，同時經營證券承

銷、自行買賣及行紀或居間等三種業務；其為外國機構者，

在中華民國境內之分支機構或直接或間接持股百分之百

之子公司在中華民國境內設立之分支機構所營事業是否

亦符合前開規定。 

二、認購（售）權證之規格 

（一）發行單位五百萬單位至五千萬單位。每一發行單位價格不

低於新臺幣0.6元（含）。如係增額發行之認購（售）權證，

其每一發行單位價格是否為申請增額發行當日之收盤價

格，至每一發行單位代表之股份、單位、指數點數、期貨點

數或其組合是否為最新履約配發數量。 

（二）存續期間是否為六個月以上二年以下；如係發行期貨型認

購（售）權證、下限型認購權證（牛證）或上限型認售權證

（熊證），其存續期間是否為三個月以上二年以下。如係增

額發行之認購（售）權證，其存續期間是否自上市買賣日起

算至到期日止之期間。 

（三）標的為國內證券或指數者，是否為本公司最近期公告之證

券或指數。標的為期貨者，是否為在臺灣期貨交易所上市交

易之非股票期貨。標的為國內股票者，其發行公司最近期經

會計師查核或核閱之財務報告是否無虧損；若該股票發行

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或核閱之財務報告有虧損者，應

說明以該標的證券發行權證之原因。 

  



（四）標的為外國證券或指數者，是否符合「發行人發行認購（售）

權證處理準則」第八條第三款規定，且非為國內外機構編製

之臺股指數及其相關金融商品，但如該指數係由本公司或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與國外機構合作編製

非以臺股為主要成分股之指數，不在此限。 

（五）標的為指數、期貨、指數股票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指數股

票型期貨信託基金或境外指數股票型基金者，如須取得授

權，是否已取得指數編製機構或交易所之文件。但增額發行

之認購（售）權證不適用之。 

（六）標的證券是否為近三個月本公司監視制度所處置之證券，

或是否為近六個營業日中有二個營業日本公司所公布注意

之證券。 

（七）其他因事業特性或特殊情形，可認對標的價格有不利影響

者。 

（八）公開資訊觀測站之「財務及交易資訊重點專區」所揭示標的

證券發行公司之財務及交易指標，是否有警示標記。但增額

發行之認購（售）權證不適用之。 

（九）申請前一個月發行人或其聯屬公司是否曾發布有關其擬發

行之認購（售）權證標的之相關預測或消息者。 

（十）標的為國內股票者，其權證發行單位所表彰之認購（售）標

的證券股數與現有其他已在本公司上市認購（售）權證同一

標的證券之合計數，是否超過該標的證券發行公司已發行

股份總額扣除其全體董事､監察人應持有之法定持股成數

與已質押股數、新上市公司強制集保之股數、依「上市上櫃

公司買回本公司股份辦法」規定已買回未註銷之股份及經

主管機關限制上市買賣之股份後之百分之二十二，如係增

額發行之認購（售）權證，是否超過百分之三十；如係依據

認購（售）權證發行人評等辦法申請發行者，是否超過該辦

法第六條規定額度。 

（十一） 標的為外國股票者，其權證發行單位所表彰之認購（售）

標的證券股數與現有其他已在本公司上市認購（售）權證同

一標的證券之合計數，是否超過該標的證券發行公司已發

行股數之百分之十五，且標的證券發行公司之市值是否高

於五億美元（含），其最近三個月份成交股數占已發行股份



總額之比例是否達百分之二十以上，或最近三個月月平均

成交股數是否達一億股以上。 

（十二） 標的為國內指數股票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指數股票型

期貨信託基金者，其發行單位所表彰之認購（售）標的證券

受益權單位數與現有其他已在本公司上市認購（售）權證同

一標的證券之合計數，加計發行人或其委外機構在國外發

行之認購（售）權證表彰同一標的證券之數量，是否超過該

基金已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標的為境外指數股票型基金

者，其發行單位所表彰之認購（售）標的證券單位數與現有

其他已在本公司上市認購（售）權證同一標的證券之合計

數，是否超過該基金於國內募集及銷售單位總數。 

（十三） 標的為外國指數股票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者，其發行單

位所表彰之認購（售）標的證券受益權單位數與現有其他已

在本公司上市認購（售）權證同一標的證券之合計數，是否

超過該基金已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之百分之五十。 

（十四） 標的為臺灣存託憑證者，其權證發行單位所表彰之認購

（售）標的證券單位數與現有其他已在本公司上市認購

（售）權證同一標的證券之合計數，是否超過該存託憑證已

上市單位之百分之二十二，如係增額發行之認購（售）權

證，是否超過百分之三十；如係依據認購（售）權證發行人

評等辦法申請發行者，是否超過該辦法第六條規定額度。 

（十五） 標的為外國存託憑證者，其權證發行單位所表彰之認購

（售）標的證券單位數與現有其他已在本公司上市認購

（售）權證同一標的證券之合計數，是否超過該存託憑證已

上市單位之百分之十五，且其最近三個月份成交單位數占

上市單位之比例是否達百分之二十以上。 

（十六） 發行人國內已發行而未到期之現有已上市、上櫃、店頭

市場議約型認購(售)權證、海外已發行而未到期之認購 

(售)權證及其擬發行認購(售) 權證之發行市價總額與為

其海外子公司發行海外認購（售）權證業務保證或提供財產

設定擔保金額之合計數，是否超過本公司認購(售)權證上

市審查準則第十二條第五款各目規定或認購（售）權證發行

人評等辦法第六條規定額度。 

（十七） 發行人發行上(下)限型認購（售）權證，是否符合下列



規定： 

1.發行上限型認購權證或下限型認售權證者，其設定之上

限價格或點數是否達履約價格或點數之百分之一百五十

（含）以上，或下限價格或點數是否達履約價格或點數

之百分之五十（含）以下。 

2.發行下限型認購權證（牛證）或上限型認售權證（熊證）

暨可展延存續期間者： 

(1)設定之下（上）限價格或點數是否介於標的證券收盤

價格、標的指數收盤指數或標的期貨前一營業日每日

結算價與履約價格或點數（含）之間。 

(2)下限價格或點數是否達標的證券收盤價格、標的指數

收盤指數或標的期貨前一營業日每日結算價之百分

之九十（含）以下；上限價格或點數是否達標的證券

收盤價格、標的指數收盤指數或標的期貨前一營業日

每日結算價之百分之一百一十（含）以上。 

(3)可展延存續期間者，其下限價格或點數是否達標的證

券收盤價格或標的指數收盤指數之百分之七十（含）

以下，或上限價格或點數是否達標的證券收盤價格或

標的指數收盤指數之百分之一百三十（含）以上。 

(4)所訂定重設調整後之履約價格或點數及下（上）限價

格或點數，是否於上市首日生效，其價格及點數之訂

定是否符合上開規定。 

3.增額發行之認購（售）權證，其上（下）限價格或點數是

否為最新上（下）限價格或點數。 

（十八） 外國發行人申請發行認購（售）權證時，其因避險所需

匯入國內之淨金額（即匯入之金額扣除非因本次避險所需

之金額）或提供設定質權予本公司之定期存單、政府債券或

金融機構出具之履約保證契約等擔保品之金額，是否大於

所發行（含本次）未到期之上市及上櫃認購（售）權證表彰

標的證券市值百分之二十，另是否出具該次發行權證收取

之權利金俟權證到期後始匯出國內之承諾書之證明。 

三、認購（售）權證契約條款 

（一）發行條件，包含發行價格、履約價格或點數、履約期間、每

單位代表股份(或受益權單位或存託憑證單位或指數點數



或期貨點數）等。 

（二）如係發行上（下）限型認購（售）權證是否另以顯著字體說

明下列事項： 

1.發行上限型認購權證或下限型認售權證者：  

(1)上（下）限之價格或點數 

(2)標的證券之收盤價格、標的指數之收盤指數或標的期

貨於下午一時三十分前一分鐘內成交價之簡單算術

平均價達到上（下）限價格或點數時，當日視同該權

證最後交易日，並於次二營業日到期，一律按該權證

最後交易日標的證券之收盤價格、標的指數之收盤指

數或標的期貨下午一時三十分前一分鐘內成交價之

簡單算術平均價採自動現金結算。 

2.發行下限型認購權證（牛證）或上限型認售權證（熊證）

暨可展延存續期間者：  

(1)下（上）限之價格或點數 

(2)標的證券之收盤價格、標的指數之收盤指數或標的期

貨於下午一時三十分前一分鐘內成交價之簡單算術

平均價達到下（上）限價格或點數時，當日視同該權

證最後交易日，並於次二營業日到期，一律按該權證

最後交易日之次一營業日標的證券成交價格之簡單

算術平均價、標的結算指數或標的期貨結算價格採自

動現金結算；如標的證券無成交價格，則按該權證到

期日標的證券開盤競價基準計算；如該權證最後交易

日之次一營業日及到期日標的證券或標的期貨暫停

交易或停止買賣，則按該權證最後交易日標的證券之

收盤價格或標的期貨之每日結算價計算。前揭標的結

算指數及標的期貨結算價格及每日結算價，應依本公

司認購（售）權證上市審查準則第十一條第六款、第

七款及第八款第七目之規定辦理。 

（三）發行可展延下限型認購權證（牛證）或上限型認售權證（熊

證），是否載明於權證最後交易日時，其下限價格或點數達

標的證券收盤價格或標的指數收盤指數之百分之八十（含）

以下，或上限價格或點數達標的證券收盤價格或標的指數

收盤指數之百分之一百二十（含）以上，應展延權證存續期



間。 

（四）發行可展延下限型認購權證（牛證）或上限型認售權證（熊

證），是否載明本公司審查認購(售)權證上市作業程序第七

條第三款規定展延應辦理事項。 

（五）請求履約之程序及因履約而收回之認購（售）權證應予註

銷之條款。 

（是否符合營業細則第五十七條之一、五十八條之四及認

購（售）權證買賣辦法、履約應注意事項有關之規定） 

（六）預定之風險沖銷策略。 

（七）發行價格計算之說明，包括計算使用之標的價格或點數、

履約價格或點數、存續期間、利率、波動率及其他參考因

素，並與一年來以同一標的之權證列表比較。如係發行下

限型認購權證（牛證）或上限型認售權證（熊證）者，其發

行價格是否以「標的證券價格、標的指數或標的期貨每日

結算價與履約價格或點數之差值×行使比例＋財務相關費

用」計算之，其中財務相關費用則以「財務相關費用年率×

履約價格或點數×（距到期日天數÷365）×行使比例」計算。

但增額發行之認購（售）權證不適用之。 

（八）標的證券發行公司辦理配發股息、紅利、增資、減資、股票

分割、合併及其他相關事項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辦理標的

指數股票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期貨信託事業辦理標的指

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境外基金管理機構或其指定機構

辦理標的境外指數股票型基金配發股息及其他相關事項

時，調整其認購（售）權證履約價格或相關事項之約定，若

未依本公司參考調整公式訂定，應以顯著字體說明。如以

外國證券為標的者，發行人應自行訂定調整公式。 

（九）標的證券發行公司有公司合併、股票變更交易方法、暫停

交易、停止買賣或終止上市情事時，或標的指數股票型證

券投資信託基金因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標的指數股票型期

貨信託基金因期貨信託事業解散、破產或撤銷核准等原因

終止上市時，或標的境外指數股票型基金經本公司公告終

止其受益憑證、基金股份或投資單位上市買賣時，或標的

指數編製機構停止編製該指數時，或標的期貨經期貨交易

所公告暫停交易、停止交易或終止上市時之處理方式。 



（是否符合營業細則第五十條之四有關規定） 

（十）認購（售）權證之上市及經交易所終止上市、停止買賣或暫

停交易時之處理方式。 

（十一） 存續期間屆滿時，處於價內狀態有行使價值者，如其履

約條款訂為現金結算者，視為持有人已有行使認購（售）權

證並得請求履約之意思表示。 

（十二） 發行人不得主動轉換為存續期間長於該認購（售）權證

之另一認購（售）權證或其他證券之條款。 

（十三） 持有人行使權利請求履約時，其履約給付方式。如係發

行上（下）限型認購（售）權證，是否說明標的證券之收盤

價格、標的指數之收盤指數或標的期貨於下午一時三十分

前一分鐘內成交價之簡單算術平均價達到設定之上（下）

限價格或點數時一律自動以現金結算方式履約。 

（如以證券給付之認購權證發行人得選擇以現金結算，或

以證券給付之認售權證持有人得選擇以現金結算時，應於

公開銷售說明書以顯著字體說明）。 

（十四） 前款之履約方式以現金結算者，其現金結算額應以標的

證券之行使日當日收盤價計算；行使日為權證到期日者，

其現金結算額則以標的證券收盤前六十分鐘內成交價格之

簡單算術平均價、標的結算指數或標的期貨結算價格計算；

標的證券於收盤前六十分鐘內無成交價格者，按最近一次

成交價格計算，如有本公司營業細則第五十八條之三第五

項規定情事時，延緩時間內之成交價格或指數應一併列入

計算。前揭標的結算指數及標的期貨結算價格，應依本公

司認購（售）權證上市審查準則第十一條第六款及第七款

之規定計算。但以外國證券或指數為標的者，應依本公司

「辦理認購（售）權證履約應注意事項」規定辦理。 

（十五） 發行人未於規定時限履行其交付標的證券或現金差價之

義務時，對其集保履約專戶內存券之分配處理方式。 

（十六） 未來三個月內是否對同一標的反向發行認購（售）權證

計畫之說明。 

（十七） 其他主管機關或本公司規定應記載事項。 

（十八） 其他記載條款是否有不合理或不符規定情事。 

四、其他因事業特性或特殊情形，是否可認對申請人之履約能力



或標的價格有不利影響者。 

五、 是否違反認購（售）權證上市審查準則第十二條第四款情事。

但增額發行之認購（售）權證不適用之。 

備註：發行人填報之欄位應由發行人註明所附文件之索引及說明 

 

 



附表八、認購（售）權證公開銷售說明書檢查表 

申請機構名稱： 

交易所承辦人員：                          填表日期： 

項目 檢查內容 發行人填報 交易所審查意見 

一 公開銷售說明書之封面，應依序刊印下列事項： 

1. 發行公司名稱及印鑑。 

2. 本公開銷售說明書編印目的係為發行認購

（售）權證。 

3. 摘要說明下列事項。 

➢  發行日期及存續期間。  

➢  標的或其組合之詳細內容。標的為國

內股票者且該股票發行公司最近期

經會計師查核或核閱之財務報告有

虧損者，應說明以該標的發行權證之

原因；標的為外國股票或存託憑證

者，應說明其流動性情形；標的為期

貨者，應說明期貨交易契約名稱及其

到期交割月份。  

➢  認購（售）權證種類、發行單位總數

及發行金額。如係發行可展延下限型

認購權證（牛證）及上限型認售權證

（熊證），其權證種類應加註「展延」

字樣。  

➢  發行條件 (含發行價格、履約價格或

點數、履約期間等）。但發行上（下）

限型認購（售）權證者，應以顯著字

體說明下列事項：  

（ 1）發行上限型認購權證或下限型認售

權證者：   

上（下）限之價格或點數。  

標的證券之收盤價格、標的指數之

收盤指數或標的期貨於下午一時

三十分前一分鐘內成交價之簡單

 ˇ已記載ˇ未記載   

□      □ 

□      □ 

 

 

□      □ 

□      □ 

 

 

 

 

 

 

 

□      □ 

 

 

 

 

 

 

 

 

 

 

□      □ 

□      □ 

 

 



算術平均價達到上（下）限價格或

點數時，當日視同該權證最後交易

日，並於次二營業日到期，一律按

該權證最後交易日標的證券之收

盤價格、標的指數之收盤指數或標

的期貨下午一時三十分前一分鐘

內成交價之簡單算術平均價採自

動現金結算。  

（ 2）發行下限型認購權證（牛證）或上

限型認售權證（熊證）暨可展延存

續期間者：   

下（上）限之價格或點數。  

標的證券之收盤價格、標的指數之

收盤指數或標的期貨於下午一時

三十分前一分鐘內成交價之簡單

算術平均價達到下（上）限價格或

點數時，當日視同該權證最後交易

日，並於次二營業日到期，一律按

該權證最後交易日之次一營業日

標的證券成交價格之簡單算術平

均價、標的結算指數或標的期貨結

算價格採自動現金結算 ;如標的證

券無成交價格，則按該權證到期日

標的證券開盤競價基準計算 ;如該

權證最後交易日之次一營業日及

到期日標的證券或標的期貨暫停

交易或停止買賣，則按該權證最後

交易日標的證券之收盤價格或標

的期貨之每日結算價計算。前揭標

的結算指數、標的期貨結算價格及

每日結算價，應依本公司認購（售）

權證上市審查準則第十一條第六

款、第七款及第八款第七目之規定

辦理。  

 

 

 

 

 

 

 

 

 

 

 

□      □ 

□      □ 

 

 

 

 

 

 

 

 

 

 

 

 

 

 

 

 

 

 

 

 

 



➢  發行價格計算之說明，包括計算使用

之標的價格或點數、履約價格或點

數、存續期間、利率、波動率及其他

參考因素，並與一年來以同一標的之

權證列表比較。但發行下限型認購權

證（牛證）或上限型認售權證（熊證）

者，其發行價格應依本公司認購（售）

權證上市審查準則第十一條第八款

第五目之規定計算。  

➢  槓桿效果及溢價。  

➢  每單位代表股份（或受益權單位或存

託 憑 證 單 位 或 指 數 點 數 或 期 貨 點

數）。  

4. 以顯著方式刊印下列文字： 

➢  認購（售）權證具高度風險，欲購買者應了

解認購（售）權證可能在到期時不具任何價

值，並有損失購買價金之心理準備。以國

外成分證券指數股票型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追蹤國外期貨指數之指數股

票型期貨信託基金、境外指數股票型

基金及外國證券或指數為標的之認

購（售）權證，均採無升降幅度限制。

買賣以外國證券或指數為標的之認

購 (售 )權證，應考量匯率及其他風

險。以期貨為標的之認購（售）權證，

應留意於存續期間可能面臨標的期

貨依各該期貨交易契約規則所訂交

易時段不同之價格風險。  

➢  發 行 人 不 得 以 其 已 取 得 發 行 認 購

（售）權證資格認可及本公司之同意

其擬發行之認購（售）權證上市，作

為證實其申請事項或保證認購（售）

權證價值之宣傳。  

➢ 本公開銷售說明書之內容如有虛偽或隱匿

□      □ 

 

 

 

 

 

 

 

 

□      □ 

□      □ 

 

 

 

□      □ 

 

 

 

 

 

 

 

 

 

 

 

 

 

□      □ 

 

 

 

 

□      □ 



之情事者，應由發行人及其負責人與其他

曾在公開銷售說明書上簽章者依法負責。 

5.  刊印日期。  

 

 

□      □ 

二 公開銷售說明書之封裡，應依序刊印下列與本

次發行有關事項： 

1. 公開銷售說明書之分送計畫、說明公開銷售

說明書之陳列處所、分送方式及索取公開銷

售說明書之方法。 

2. 認購（售）權證承銷商名稱、地址及電話（無

則免列）。 

3. 發行人之名稱、地址及電話。 

4. 信用評等機構之名稱、地址及電話。 

5. 律師姓名、事務所名稱、地址及電話。 

5.最近年度財務報告簽證會計師姓名、事務所名

稱、地址及電話。 

  

 

□      □ 

 

 

□      □ 

 

□      □ 

□      □ 

□      □ 

□      □ 

三 公開銷售說明書之封底應由公司負責人簽章，認購

（售）權證承銷商及其負責人於依規定辦理認購

（售）權證承銷時，應於公開銷售說明書所負責之

部分簽章。 

 □      □ 

四 發行計畫應記載事項(已審閱並報會備查)  □      □ 

五 會計師查核意見。  □      □ 

六 律師適法性意見。  □      □ 

六 發行人應記載下列有關事項： 

1. 設立日期。 

2. 總公司、分公司之地址及電話。 

3. 總經理、副總經理、董事、監察人及各單位主

管：列明姓名、目前兼任其他公司之職務及就

任日期。 

4. 公司所營業務之主要內容及其營業比重。 

5. 公司目前尚在繫屬中之重大訴訟、非訴訟或

行政爭訟事件，應揭露其係爭事實、訴訟開始

  

□      □ 

□      □ 

□      □ 

 

 

□      □ 

□      □ 

 



日期、主要涉訟當事人及目前處理情形。 

6. 最近二年簡明資產負債表及綜合損益表資

料。 

7. 財務分析至少應包括下列之各項目: 

➢ 財務結構。 

➢ 負債資產比率。 

➢ 長期資金占不動產及設備比率。 

➢ 償債能力。 

➢ 流動比率。 

➢ 速動比率。 

➢ 利息保障倍數。 

➢ 現金流量。 

➢ 現金流量比率。 

➢ 現金流動允當比率。 

➢ 現金再投資比率。 

8.資產負債表外之金融工具操作資料及

其他必要說明事項。  

9.  發行人之信用評等資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七 標的相關資料應記載下列事項： 

1.  標的簡介。標的為股票或存託憑證者，應標示

發行公司簡介；標的為指數股票型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

或境外指數股票型基金者，應標示所表彰

之成分股票公司名稱、所追蹤國外期貨指

數名稱；標的為指數者，應標示指數名稱；標

的為期貨者，應標示標的期貨契約規格。 

2.  標的交易資料。標的為證券者，應包含最近

一年成交量，最高、最低價及各月份收盤價；

標的為指數者，應包含其最近一年最

高、最低指數及各月份收盤指數；標的

為期貨者，應包含最近一季每月日均

量、前一月份每日交易量及最近一日未

沖銷契約量。 

3.  標的為股票及存託憑證者，最近二年簡

  

□      □ 

 

 

 

 

 

 

□      □ 

 

 

 

 

 

 

□      □ 



明資產負債表及綜合損益表。  

八 因認購（售）權證所生一切爭議應適用之準據法為

中華民國法律。 

 □      □ 

九 訴訟管轄法院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如有仲裁約

定，其約定內容。 

 □      □ 

十 其他重要約定。  □      □ 

十一 主管機關或本公司規定應記載事項。  □      □ 

 



附件 

認購（售）權證上市申請書 

受 文 者：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主   旨：本機構奉准得發行認購（售）權證，茲檢具相關文件向貴公司申請同意           

認購（售）權證上市，敬請查核辦理。 

申請機構名稱  國籍及總公司所在地  

設立日期及執照字號  預定單位發行總數（增

額發行請填增額發行數

量） 

 

標的或其組合  預定單位發行金額（申

請增額發行日之權證收

盤價格） 

 

預定發行日期（增額

發行請填初次發行日

期） 

 預定發行總額  

增額發行權證簡稱

（初次發行免填） 

 增額發行權證代號（初

次發行免填） 

 

主辦承銷商名稱及地址（無則免附） 

申請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備註 

 

 

 

附 

 

 

 

 

 

 

 

 

件 

一、申請機構就上市申請書及其附件所載事項無虛偽、隱匿之聲明書。 

二、認購（售）權證發行計畫。 

三、公開銷售說明書。（增額發行免附） 

四、律師出具之法律意見書。 

四、預定之風險沖銷策略。 

五、無「發行人發行認購（售）權證處理準則」第七條及「認購（售）權證上市審查準則」

第十二條所訂各款情事之聲明書。 

六、發行人與證券承銷商所簽訂之承銷契約（無則免附）。（增額發行免附） 

七、認購（售）權證上市契約。 

八、發行人已在國外發行同一標的之認購（售）權證者，應檢送國外發行該標的權證相關

資料。（增額發行免附） 

九、發行人採借券賣出標的證券方式避險者，所簽訂之有價證券借貸契約。（增額發行免

附） 

十、以指數、期貨、指數股票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或境外指數股

票型基金為權證發行標的者，如須取得授權，應檢送取得指數編製機構或交易所之同意

文件。（增額發行免附） 

十一、其他經交易所規定之文件。 

                      申請機構： 

                     法定代理人： 

                     住址： 

                     電話： 

                                  簽章 

 

本機構業經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年  月  
日      字第 
    號函認可發行認購（售）
權證資格在案 


